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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6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

6

届董事会第

3

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届

3

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议题于

2012

年

10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以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会议由董事

长罗云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对提交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以

记名传真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之间资产转让的议案》。

宜宾天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亿公司

"

，原

"

宜宾天亿特种

树脂有限责任公司

"

）和新疆天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南能源

"

）

均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天亿公司

95%

的股权，持有天南能源

52%

的股权（其中本公司直接持有天南能源

37%

的股权，控股子公司天亿公

司持有天南能源

15%

的股权）。

公司

5

届

35

次董事会和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天原集

团老厂区及天亿公司搬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4

月

24

日刊

登于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关于天原集团老厂区及天亿公司搬迁的公告》。

根据公司

5

届

35

次董事会和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搬迁方

案：

"

经过技术鉴定，将可利用的部分设备转移到新疆天南能源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

目前天亿公司的搬迁已进入资产处置阶段。天南能源聘请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天亿公司拟转让的设

备装置进行评估，评估价值是

116,798,814.16

元，经天南能源现场选用，最终

从拟转让资产中选定评估价值为

112,655,938.79

元的设备装置转移到天南

能源。

同意天亿公司将评估价值为

112,655,938.79

元的资产转让给天南能源，

转让价款为

112,655,938.79

元。

同意票

11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投资

5000

万元设立一人有限责

任公司

-

彝良县刘家坪子煤业有限公司（最终于工商登记核准名称为准）。

同意票

11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宜宾天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和天亿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宜宾天越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天越公司

"

）是本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宜宾天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畅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70%

的

股权）和宜宾天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亿公司

"

，原

"

宜宾天亿

特种树脂有限责任公司

"

，本公司持有其

95%

的股权）的少数股东，分别持有

天畅公司和天亿公司

10%

和

5%

的股权。

因天越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宜宾市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市投资公

司）

2400

万元借款，市投资公司多次催收无果后，通过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冻结其持有的天畅物流和天亿公司的股权，并要求对上述股权依法处置以偿

还借款。

公司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本公司拟按照

不高于天畅公司和天亿公司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每股账面净资产价值受

让天越公司持有的天畅公司和天亿公司的全部股权。

本议案的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意通过司法程序，以不高于天畅公司和天亿公司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每股账面净资产价值（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天畅公司和天亿公司每股

净资产分别是

2.066

元

/

股和

2.395

元

/

股），总价款将不高于

1817.30

万元，受

让天越公司持有的天畅物流和天亿公司的全部股权。受让价格最终以签订的

受让合同为准。

同意票

11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具体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同意票

11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同意票

11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62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2

年半年报告

网上集体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15:00--17:

00

点参加四川地区上市公司

2012

年半年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活动， 本次

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

四川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

sichuan/,

或者公司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ssgs/S

证券代码

/

）参与本次网

上集体说明会活动。

出席本次半年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罗云先生、副总裁

兼董事会秘书陈洪先生和总会计师罗明辉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2-033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10

月

12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

"

深圳中院

"

）向本公司下

达了（

2012

）深中法破字第

30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申请人深圳市国晟能源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出的对被申请人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重整的申请。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0

月

17

日在 《深圳特区

报》

A6

版刊登了《受理重整案件公告》，公告称，深圳中院已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依法裁定受理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深圳中华自行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自本案受理之日起，有关深圳中华自行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深圳中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其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

继续进行；对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

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其财产非经深圳中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

结、处置。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时间、地点另行公告。

截至目前，深圳中院尚未就本公司重整事宜指定管理人，一旦法院完成

该项工作，本公司将积极配合管理人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

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0

月

16

日起

20

个交

易日后，公司股票将停牌，至法院就重整计划做出裁定后，公司即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复牌。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2

日


